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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鼎立会【2019】D04-012 号

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

审计了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

债表，2018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19年01

月28日出具了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鼎立会【2019】D04-012号。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管理层编制了

其2018年度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工作报告）。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在2018年度

工作报告中载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1.在工作报告“（一）接受捐赠情况表中，载明了当年度捐赠收入，表载数

据如下：

（一）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642,000.00 642,00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000.00 2,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640,000.00 640,0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赠与）

2.在工作报告“（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中，载明了当年公益

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或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表载数据如下：

（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2,098,039.26

本年度总支出 813,4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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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768,000.00

管理费用 45,217.22

其他支出 256.0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末净

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36.61%/37.09%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5.56%

3.在年度工作报告“（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中，载明了本年度累计捐赠

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表载数据如下：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表列示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金沙中远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00,000.00

云南、贵州等地爱心助学、公共教

育、医疗资源对接、教育扶贫等公

益事业之用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40,000.00 开展相关医学研究

赤峰金泉电子产品有限

公司
200,000.00

用于“草原文化爱心基金”医药医

疗研发奖励、爱心助学等用途

4.在年度工作报告“（四）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当

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收入、支出明细；表载数据如下：

（四）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

执行、

监督和

评估费

用

人员

报酬

租赁房

屋、购买

和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

推广

费用

其他费

用
小计

资助博士科

技成果转化 0.00 25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0,000.00

助学助教 0.00 12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0,000.00

社会公共设

施建设 0.00 36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60,000.00

救济贫困 0.00 38,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8,000.00

合 计 0.00 768,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68,000.00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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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3年以上的（包括 3年）。

二、“项目直接运行费用”按照《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有关规定列支。

三、按照财政部、民政部财会[2011]23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金会注册会计师审计

制度的通知》要求，上述重大公益项目，应当实施专项审计，对应项目名称列示重大公益项

目审计报告文号、日期、事务所名称以及审计意见格式。

5.在年度工作报告“（五）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中，载明了基金会当

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大额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占公益总支出的比例

以及用途；表载数据如下：

（五）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人民币元）

占年度

公益总

支出比

例

用途

助学助教领域 安顺市红十字会 20,000.00 2.60%

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

断桥镇后寨村学前班设施

建设

助学助教领域

发展网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0,000.00 13.02%

中国发展网“国是智库”

项目

救济贫困领域 刘悦 3,000.00 0.39% 学业资助金

救济贫困领域 长沙县春华敬老院 35,000.00 4.56%

长沙县春华敬老院的爱心

物资采购

资助博士科技成

果转化

大同智库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100,000.00 13.02%

“2018中国创新发展指数

报告”公益研究课题

资助博士科技成

果转化

大同智库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100,000.00 13.02%

“中国新发展理念指数报

告”公益课题项目

资助博士科技成

果转化 经济科学出版社 50,000.00 6.51%

资助博士出版“2017 中国

民族品牌发展研究报告”

社会公共设施建

设领域

青岛东惠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280,000.00 36.46%

江苏省海门市包场镇灵树

村道路建设项目

社会公共设施建

设领域

邵阳县河伯乡村账乡

代管办公室 80,000.00 10.42%

邵阳县河伯乡村道路改造

项目

合 计 --- 768,000.00 100.00% ---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

的大额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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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北京

市博士爱心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

专项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述

专项信息，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

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

与我们审计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

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

定编制。

本报告仅供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报送民政部门项目检查使用，不得用于其

他用途。

北京东审鼎立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京

2019 年 01 月 28 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